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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改革 40 年的实践与启示
1
 

方志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农村走过了 40 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回顾 40 年的改革开放给上海农村经济社会所带来

的深刻变化，总结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这对于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依托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优势，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探索走农业持续发展、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更高水平的城

乡融合发展，努力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做出示范、走在前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上海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 

历届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三农”工作，始终强调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虽然农业比重小，但只要有农业、农村、农民，

就要按照中央要求，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工作部署中真正落实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从而确保了上

海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过 40年的改革发展，上海农业和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

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农村改革的主要历程 

第一阶段: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阶段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率先从

农村突破，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改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进，并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海郊区也和全国一样，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认识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仅适应经济落后地区，而且也适应经济发达地区,使农村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和阻力，

并在郊区蓬勃兴起。 

——全面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上海郊区通过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取消“三不”（即“不搞包产

到户，不搞分田单干，不搞口粮田全面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 1983 年 5 月末，95.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承包的土地面积达 321.9 万亩，农户 105.4万户。到 1984年末，郊区除个别地区外，基本上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改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1983年 3月，上海郊区选择 20个人民公社改革“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行政社分设

试点，把农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1984年春，上海农村普遍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以及村民委员会。1985 年春，又

普遍将公社改为乡经济联合社，大队改为村经济合作社，成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逐步理顺了乡（镇）政府与合作经济组织

的关系。 

——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将农民从“以粮为纲”的单一经营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农村多种经营蓬勃发展，种植业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以粮食和经济作物协调发展的粮经型结构;

农业从种植业转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由原来的农业转向农业、工业、建筑等多种产业并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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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施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改革了土地耕作制度，变三熟制为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同志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

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上海充分利用了国有大企业比较集中的优势，乡镇企业在冲破责难

声中快速发展。1984 年 7 月，市政府提出简政放权，增强县、乡发展乡镇工业的自主权。同年 9 月，明确下放新办企业的审批

权限，减轻乡镇企业税负、鼓励科技人员下乡。市委、市政府又及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要求，以工农联营企业为主

要特征的乡镇企业在郊区农村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农村的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乡镇企业不仅成为上海郊

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使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90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 235.1亿元，

比 1978年的 16.3亿元翻了近 4番。 

第二阶段:确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阶段 

1989 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

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围绕农村确定基本经济制度，上海郊区继续深化改革。 

——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随着大批的外资企业引进和私营企业的产生，乡镇集体企业

原有的体制、机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于是从 1992 年起，郊区乡镇企业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阶段。上海郊区共有乡镇

集体企业 1.91万户，到 2000年底，通过组建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产权上市交易、嫁接外资、抽资承包、兼并等形式，

改制了 1.75万户，占总户数的 92%。并于 1994年成立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促进产权置换的规范化运作。到目前为止，郊区的

乡镇集体企业已基本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郊区乡镇企业改制中，共盘活存量资产 130.8 亿元，收回企业债务 30.72 亿元。这

些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占 30%，归还债务占 58%,安置职工资金占 12%,乡镇企业改制后企业经营者责任心明显增强，企业活力明显

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发展私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1990 年中央确立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郊

区充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松江县率先建立了松江工业区，随之市政府批准了每个区县建立一个市级工业区，开创了上海郊区

工业进入园区集约化发展的新时期。青浦县率先创办了富民私营经济小区，为郊区发展私营经济开了历史先河。通过建立工业

园区、私营经济小区，大力招商引资，发展私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至 2000年底，郊区累计批

准“三资”企业 9979多家，占全市“三资”企业总数的 54%。郊区私营企业发展到 115990 户，累计注册资本 964.2 亿元，年实

现增加值占全郊区增加值总量逾两成，对郊区地方财政收入贡献率在 17%左右。 

——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首先改革了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将粮、油、猪等重要农产品的统派

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并先后对水产品、水果、蔬菜、鲜蛋等农产品价格实行放开经营，逐步搞活流通。同时在中远郊建设“菜

篮子”工程，建立了一批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完善农产品交易批发、集市贸易等市场,促进上海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发育，增强市

场对农产品产加销的引导作用。同时，上海率先探索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原来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变为粮食部门与农工商

商业部门等多元经营，加快了粮食流通市场化的进程。 

——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为加快上海郊区的城镇化发展，适应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继宝山县改为宝山区后，

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委、市政府将闵行区与上海县合并扩建为新的闵行区，将嘉定县撤县设区建立嘉定区。1993年，

撤川沙县，加上黄浦、南市、杨浦三区的浦东部分和闵行区三林乡合并新建浦东新区。此外，对徐汇、闵行、长宁、普陀、嘉

定等部分区的个别乡镇进行了微调。1998 年、1999 年、2001 年金山县、松江县、青浦县、奉贤县陆续撤县建区，上海 10 个郊

区县除了崇明县外，全部进入城市化发展区。与此同时，乡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合并，由此推动了乡村城市化进程。在推进行

政区划调整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简政放权，对市、区（县）、乡镇实行"三级政府三级管理”，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

的积极性，使郊区农村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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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确立统筹城乡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循"两个趋向”的判断，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上海认

真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逐步确

立统筹城乡发展体制，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自 2001 年以来，上'海按照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

试点工作，整个改革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取消费不增税。全国第一步改革是费改税，上海在取消农民负担的村提留乡统

筹后，不再提高农业税率。原来由农民缴纳用于乡镇、村公益管理的每年 1.9 亿元村提留乡统筹费，全部由市财政通过转移支

付来解决。第二步，取消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等“皇粮国税”。从 2003 年起，上海率先在全国缓征农业

税和农林特产税政策，2004 年起，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全市免征农民每年交纳的农业

税 1.43亿元，并停止执行农村义务工和积累工制度。第三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2005 年开始，改革逐步向以推进乡镇机构、

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三项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围绕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上海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

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补，以及对农业的良种补贴、种植绿肥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有效保

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建立完善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

立了政府扶持与个人缴费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联动机制和老年农民养

老金财政托底保障机制，确保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形成了郊区农村养老、医疗为主要内容的广覆盖、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对集体经济相对困难村实行扶持，确保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倡导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开展经济技术、社会服务、人才

交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对帮扶，实现城乡共建。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 年以来，按照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围绕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抓住城乡规划体系与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农业“两个重要环节”;着重解决农

村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发展两个薄弱环节；实施富民强村与构建和谐村镇“两大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这一

阶段，上海农业已进入了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新阶段，按照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农村居民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成效 

上海农村改革 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上海农业发展较好、农村变化较大、农民实惠得到较多、干部群众心气较

顺的时期，也是多年期盼的城乡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农村变革取得阶段性突破、农村各项事业实现历史性进步的时期。 

1. 农业增产增效取得重大成绩 

一是农业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40 年来，尽管郊区耕地面积从 1978 年到 2017 年减少了 50%，但始终确保了市场供应和城

市安全。农业总产值却由 1978 年的 18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262 亿元，增长了 13 倍。2017 年，全市粮食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比由 1978年的 65:35调整为 43:57;粮食单产水平屡创新高，2017年，水稻单产达到 8222 公斤/公顷，比 1978年的 5555公斤/

公顷提高了 48%,上海水稻单产已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菜篮子建设卓有成效，蔬菜总产量 310.63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1.1 倍。

水果种植布局逐步优化，区域特色显著增强。2017 年，上海园林水果总产量 29.77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9 倍；西甜瓜总产量

19.61 万吨，增长 28.7%。畜牧业规模化程度提升，优质品种普及率提高。渔业生产结构优化，高效生态养殖初具规模。 

二是农业科技水平进一步提升。上海农业在种源、设施、信息、生物工程等重点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种质资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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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库和动物胚胎中心，获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至 2017年底，上海已建成水稻、绿叶

菜、西甜瓜、中华绒螯蟹等 1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业科技贡献率由 1980年 28%上升到 2017年的 75%;各项农业适用技

术转化率由 1980年 20%上升到 2017年的 80%;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 95%以上。 

三是农业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坚持家庭经营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农业规模经营不断扩大，到 2017

年底，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化达 75%。全市已形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80 个，比 2004 年增加 94 个。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275 亿

元，利润总额 37.01亿元，带动本地农户 10.5万户。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2017年农民合作社平均农田经营面积 25.12公顷，

平均拥有农民合作社成员 16 人，平均带动农业从业人员 80.5 人，平均每个合作社年经营收入 299.3 万元，平均年盈余为 22.1

万元。年销售额 1000万元以上的农民合作社达到 215个，占 7.6%。农业经营方式正在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转变。 

四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设施农业发展取得显著进展，正逐步改变千百年延续的“靠天吃饭”的局面。至

2017 年末，全市已建成设施粮田 8.65 万公顷、设施菜田 1.53 万公顷，农机总动力达到 122 万千瓦，农机装备结构不断优化，

主要农作物农机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9%，农业的土地产出率和抗御自然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成倍提高，由 1978年的人均 868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7.6万元。 

五是旅游休闲农业进一步发展。至 2017 年末，上海已建成休闲农业集聚区 22 个、已开业景点 325 个。其中，年接待万人

以上规模景点 171 个。2017 年，上海休闲农业景点共接待游客 1928 万人次，营业收入 93.23 亿元，带动就业 2.84 万人（其中

本地农民就业约 1.93万人）。上海金山区水库村、嘉定区毛桥村、青浦区蔡浜村、崇明区丰乐村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 2017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 

2. 农村经济社会各项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一是农村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郊区实施“二、三、一”产业发展方针，重点发展第二产业，加快拓展第三产业，优化提高

第一产业。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工业化推进了城镇化，农村劳动力大量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2017

年，郊区农村 90%以上劳动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大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郊区

农村路、水、电等设施不断完善,95%的村公交通达。 

三是各项社会事业明显进步。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不断改善，郊区中小学设施建设全部达到市颁标准，通过推进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从乡镇统筹到区县统筹的转变，教育资源布局优化调整不断推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医疗和

公共卫生体系，参照中心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改革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化，实行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综合卫生服务方式。积极开展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农村文化“三大工程”建设力度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不断

得到巩固，农村精神文明不断得到加强，农村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3. 农民生活水平取得明显改善 

一是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281元提高到 2017年的 27825元，增长了 99倍。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加大非农就业力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强对农业农村投入，农民收入已连续 12年高于城镇

居民收入增速。 

二是社会保障不断完善。本市不断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到 2007年底，全市顺利实施镇保制度调整，实现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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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制度体系接轨，128 万被征地人员纳入职保。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增长 100 元，基础养老金标准从 750 元提高至

850 元，居全国之首。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 880元调整提高到每人每月 970元。继续实施统一的城乡居

民医保制度，人均筹资 300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医保支付比达 75%。 

三是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公共服务日趋均衡，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农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由 1978年的 193元增加到 2017年的 18090元，增长 93.7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78年的 54%下降到 2017年的 33%,

下降了 21个百分点。 

（三）农村改革的创新点 

1. 以产业融合为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加快培育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以农

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通过“公司+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多种组织形式，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促进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协同发展，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上海坚持以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为基本特征，大力促进家庭农场发展，

支持种养结合、粮经结合等多种形式家庭农场发展。家庭农场数量由最初的 20多家发展到了 2017年末的 4516家。家庭农场水

稻种植面积 58.62万亩，占全市郊区水稻种植面积的 50.8%。农业已逐渐成为体面的职业,45岁以下的中青年家庭农场经营者占

全市家庭农场经营者总数的 24%。上海的做法,写入了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2. 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优质农产品认证推广取得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实施农业品牌化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认证农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至 2017年

末，全市共有 1680家企业、6743 个产品获得“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认证产品数量比 2005年增加 6470个。其中，通过认证

的无公害企业共计 1463家，产品 6420个；绿色企业 207家，产品 299个；有机企业 10家，产品 24个。2017年，全市通过“三

品”认证的农产品产量已达 392.4 万吨，约占地产农产品上市量的 75.2%。崇明白山羊、枫泾猪、金山蟠桃、马陆葡萄、亭林雪

瓜、三林崩瓜、崇明沙乌头猪、崇明金瓜、嘉定梅山猪、庄行蜜梨、奉贤黄桃、彭镇青扁豆、崇明水仙等 13个产品获得农业部

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南汇水蜜桃被评为“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列入第一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公

示名单；南汇 8424 西瓜、奉贤黄桃、松江大米 3 个品牌被评为“2017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奉贤黄秋

葵、马陆葡萄等 9个农产品被评为 2017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 以质量效益为目标，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紧紧围绕推进农业提质增效，通过拓展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发展转变，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有效推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统筹产业融合发展。以水稻种植为例，上海积极探索稻米全产业链延伸，从“卖稻谷”到“卖大米”向“卖品牌变。

上海郊区农村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稻种植历史悠久。沪郊盛产的优质稻米，食味清香，口感软懦有弹性，特别适合上

海市民的消费习惯。2017 年,全市水稻播种面积为 9.32 万公顷，年产稻谷近 80 万吨，折合成大米 50 万吨左右。长期以来，郊

区农民生产的稻谷主要交售给国家粮库，从而造成了只追求数量不重视品质的现状，也由此导致全市稻米集中度不高，市民对

优质地产大米知晓度不高。上海对水稻生产从两方面尝试了供给侧改革:首先，从“卖稻谷”向“卖大米”转变,在郊区扩大推

广种植国庆稻，利用本地大米与市场上其他品种大米“错时上市”的契机，推出上海本地品牌新大米。2017 年 9 月 20 日一 10

月 20 日，沪郊松江、奉贤、崇明等区的 510 吨地产新大米，进入百联集团旗下联华股份的 10 家大卖场、23 家标准超市进行销

售，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其次，为集中展示“卖稻谷”向“卖大米”的成果和进一步引导品质品牌意识，上海举办了上海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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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米品鉴活动。市郊各区、光明集团、上实和地产集团推荐的 26个优质大米品牌（品种）参选，其中，松江区水产良种场通

过种养结合生产“三泖牌”松香粳 1018 获得金奖。通过“卖稻谷”劉“卖大米”向“卖品牌”的转变,上海拓展稻米全产业链

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本地大米品鉴评优活动，加快培育和遴选了“松早香~沪早香软""松香粳”等一批市民喜爱的稻米新品种，

实现了本地稻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对接。 

4. 以还权于民为宗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

上海近郊普陀区长征镇红旗村、闵行区虹桥镇虹五村等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21 世纪初，嘉定、宝

山、松江等区以及部分中心城区有集体资产的乡镇所属的村，也结合实际情况陆续开展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2010 年起，上海先后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与农龄统计、农村集体资产界定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建设，构建

了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为推进改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14 年起，上海在市级层面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深入推进改革，按照“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总体要求，重点对农村集体经营性

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让农民变股民，明晰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

通过健全完善集体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和运行监测机制，充分保障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集体资产保值

增值，为农民持续稳定増收奠定制度保障。据统计，全市已实行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已达 1650个，占总村数的 97.7%;

完成改制的镇有 62个，占总镇数的 50.8%。全市已完成改制的村都实行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分离、账户分设。2017

年，15 个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和 444 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收益分红，分配金额达 17.50 亿元，涉及成员 174.9 万人，人均

分配 1000元。从 2010年至 2017 年,全市累计分红 88.31亿元，人均分配 1339.9元。此外，闵行区在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

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六项权能的试验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全区农民分享了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

财产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18.3%，成为国内郊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上海的改革实践，得到了中央农办和

农业部的充分肯定。 

二、推进农村改革的深刻启示 

40年来上海农村改革注重中央精神与上海实际相结合，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注重工作的全局性与可操作性相

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离不开郊区干部群众的扎实苦干和辛勤努力，

也离不开市有关职能部门和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支持、协调配合。总结 40年来上海农村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有其深刻的启示： 

（一）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上海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首要条件 

回顾 40 年的农村改革，解放思想首先是敢于冲破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左”的思想观念，通过"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牢

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初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由于受“一大二公”体制影响，改革受到很大阻碍，

有些人认为“分田就是单干”，就是“辛辛苦苦 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在引进外资和发展私营经济时，又引起了姓“资”姓

‘社”的争论。40 年来，围绕解放思想，本市多次组织在郊区进行思想大讨论，强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破除满足现状、小

富即安、怕冒风险的小农经济思想，牢固确立敢闯、敢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牢固树

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有破除了“左”的思想观念与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束缚，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上海

郊区农村经济才能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 

（二） 坚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首创精神，是上海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关键 

农村改革事先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成功模式，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农民群众创造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

任制兴起，到两轮“菜篮子”工程的建设;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兴建私营小区，引进外资，发展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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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家庭农场；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到组织农民专，合作社、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从推进农村城镇化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

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实践，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大

胆探索闯出来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来自农民的一系列创造，并及时加以推广，从而使上海农村改革发展不

断推向前进。 

（三） 坚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上海农村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了促进农民增收，上海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率先在全国进行

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从取消“乡提留、村统筹”到“缓征”、免征农业税，改革不断深化，并为全国农村改革积累了成功经验;

上海较早地给种粮农民以粮食直补、对适度规模经营进行补贴等政策;推进了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农

村免费义务教育；通过提高统筹层面，探索建立政府扶持与个人缴费的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机制，减轻农民看病就医负担;建立农

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构建了“广覆盖、多层次”的上海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城乡公共就业服务和促进就业相同的优惠政策,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拥护，使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 

（四） 坚持把握“两个趋向”，城乡融合发展，是上海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途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40年来，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上海大城市的人才、

技术、资源、信息等优势，加快实旅‘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措施，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郊区发展规划纳入

到全市规划内，提出“市区要体现繁荣繁华，郊区要体现实力水平”,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农村社会事

业的投入，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开展了经济、技术、人才交流等，实现了城乡优势

互补，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得到实惠不断增加，农村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五）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是上海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措施 

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农村，其发展路径明显不同于全国一般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市场化、信

息化、国际化程度高。针对这些优势特点，在改革开放 40年间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上海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早在 1984 年，上海就提出了“城乡通开”;1985 年，提出了“城乡

一体”;1986年，郊区发展实行“一二三四”的方针（即城乡一体化,二个立足点,三业协调发展，建设四个基地）；1992年起，

实施“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走简政放权的路子;90 年代后，上海调整产业发展方针，郊区实施二、三、一发展的方针;并

提出三个重心转移，即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市区向郊区转移，工业发展由市区向郊区转移，建设重心由市区向郊区转移；2002年，

提出了“围绕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目标；2004 年之后，围绕城乡统筹发展，努力推进

农业现代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这些改革措施

符合中央要求，结合上海实际，体现时代特征，使郊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 


